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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殊教育學會

就【教育統籌局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立法會 CB(2)1317/04-05(02)號文件】
向「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提供寄宿學額、高中教育及就業機會的有關事

宜小組委員」提交之意見

就教育統籌局對特教專業團體及家長代表的回應，本會就知識、能力及態

度有以下意見：

(一) 知識/理念上的謬誤

甲、 「同一課程架構」

教統局在四月二十五日的回應（下稱「回應」）列出第一項「指導

原則」，是「同一課程架構」，這亦是教統局於 2002推出的課程概
念，即是學校應就其所有學生（包括「特教」學生）在不同學習

階段，根據各學習领域（科目）的課程目標，按學生的學習能力

演繹其可掌握的課程內容、教學方法及評估準則。此概念本應是

教統局全力推行「融合教育」的基本理解。令人費解的，卻是教

統局在「回應」中重複提及「主流」及「非主流」課程。試問官

員，在數學領域主流課程內的加數概念是否有異於非主流課程的

加數概念? 當局一邊説在「同一課程架構」的概念，一邊仍說「主

流」與「非主流」自打嘴巴的說法，這些理念上的謬誤，更深深

地反映當局對特殊教育課程的不理解。

乙、 「新學制」的基本精神

經過多年的深思熟慮，教統局決定全面推出 3+3+4 新學制，必有
其深遠意義。其中「新高中」的意念，更是”建基於初中階段所掌
握的語文知識和能力，並結合他們的學習經歷和生活體驗，…..幫
助他們發展個性、發掘潛能……並為他們的生活需要……終身學
習，作好準備” (註一) 。這清楚表達 1-3 學段為基礎教育，而新高
中則另有課程目標及內容。

教統局在其「回應」中第一項「指導原則」及在第二段「學制」

中，顯示教統局以 「六年」=「其他學童同樣享有」的「新高中」
教育；其無知與謬誤，一則令人遺憾，二則令人極之擔憂；以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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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領全港教育政策方向的角色，如此愚昧，如仍堅決不放開胸懷，

集思廣益，定將引致難以收拾的後果。

(二) 領導及統籌能力的低劣

甲、 是次推出 3+3+4 新學制，政府是破釜沈舟、勢在必行的。但顯而
易見，「特教」學生最初是被忽略的。教統局本可急起直追，結合

專業、家長及前線的意見，務實地重新策劃；然而，教統局所表現

的，卻是混淆視聽，敷衍了事，甚至耍弄政治手段，致令家長惶恐、

專業界慨嘆，而有特殊教育學生們成長發展機會，卻慘被剝削。這

種三輸局面，稍具能力的領導者，都絕不想面對的。

乙、 「回應」文件中建議二○一二年才能為智障生設計課程綱要，為

何局方近期為一般同學出版新的基礎教育綱要全是在兩三年間完

成？智障生的課程綱要則要多等七、八年才能完成，這是顯示其無

能還是歧視 ?
丙、 有效的諮詢必須誠意及策略兼備，數月以來，家長及專業團體不

滿情緒之不斷深化，正顯示教統局領導諮詢及統籌能力的低劣。

(三) 封閉及固執的態度

甲、 「回應」文件中已肯定了部份有特殊教育學生(包括智障學生)
是無能力考公開試，這種說法是教統局混淆公眾視聽的說法，企圖

利用普羅大眾對傳統公開試的認識來混淆他們認定有特殊教育學生

(包括智障學生)是無能力考公開試的說法。事實是國際間已有很多
發達國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(包括智障學生)制定合適他們能力
的公開試。請參閱: 英國、美國、澳洲等不同國家的經驗。

乙、 奇怪的是有特殊教育學生(包括智障學生)的評估設計是白紙黑
字的寫出，是校本及家長設計的。現時全港性推行的基本能力測驗

也是委託了大專院校去設計，而不是由考評局負責，對有特殊教育

學生(包括智障學生)的評估設計的建議，正好反映了局方對有特殊
教育學生(包括智障學生)評核方面的無知及不負責的態度。

丙、 自本年一月特教界專業團體及家長的猛烈反應以來，立法會即

成立專責小組，並於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及三月三十日在立法會內正

式而具體表述，教統局當作積極反思，然其在四月二十五日的回應

中，竟全無考慮一直討論的結果，不作解釋，亦無提出有建設性的

建議，顯示其封閉及固執的態度。

丁、 最令人遺憾的，是正藉立法會專責小組、教育界專業團體及家

長已展開全面交流溝通之際，教統局竟單方面向傳媒發放消息，於

四月二十日一日內，最少有七份報章「報導」有關特教的「新高中

的政策」。這是「造勢」的手段，還是「誠意」之反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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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結論及建議

甲、 由於議題複雜及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育前途影响深遠，

本會重申以下建議，並懇切要求教統局一改作風，以誠意務實的

態度展開合作之門。

乙、 正式公佈所有學生均纳入「新學制」的系統內，享有在兩個學

段的中學教育。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設計的高中課程時應考慮

多種因素，絕不適宜以現時延伸課程的概念去發展。

丙、 政府應在第二輪諮詢擴闊諮詢層面，建立公開討論平臺，(例
如參照立法會剛成立的聯席小組，開設「新學制特殊教育需要聯

席小組」)，公開邀請大專學院、專業團體、議會及家長組織，有
系統地展開深入討論及工作計劃。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特殊教育學會

 2005年 4月 22日

註一 : 新高中課程核心及選修科目架構建議諮詢初稿,2004, p.2


